伊吾县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2017年，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坚决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以稳增长、促就业为重点，集中精力调结构、转方式，坚定信心，求实奋进，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伊吾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综  合

经测算，地区生产总值565806万元，同比增长16%，其中：第一产业49067万元，同比增长3.1%；第二产业427894万元，同比增长19.1%，其中工业增加值308268万元，同比增长28.5%；第三产业88845万元，同比增长10.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67217元，增长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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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全县社会从业人员21823人，增长0.7%，其中，女性8562人，增长0.3%。按产业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9925人，下降1.8%；第二产业从业人员4955人，增长6.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6943人，增长0.6%（见表1）。
表1：2017年全社会从业人员
	指标
	单位
	2017年
	2016年
	同比增长%

	社会从业人员
	人
	21823
	21675
	0.7

	    #女性
	人
	8562
	8535
	0.3

	第一产业
	人
	9925
	10112
	-1.8

	第二产业
	人
	4955
	4659
	6.3

	第三产业
	人
	6943
	6904
	0.6


二、农 业
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7282万元，比上年增长3.0%，其中，农业总产值31481万元，增长3.8%；林业总产值5219万元，增长3.9%；牧业总产值38840万元，增长2.2%；渔业总产值41.6万元，增长6.7%；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1700万元，增长0.6%。
农作物播种面积89838亩，增长6.5%。其中，粮食（不含薯类）22369亩，下降34.7%；棉花251亩，增长64.9%；油料1070亩，增长81.3倍；蔬菜593亩，下降8.3%；哈密瓜40118亩，增长26.4%。其他农作物24502亩，增长40.9%。

全年粮食产量6914吨，下降22.2%；哈密瓜产量88260吨，增长11.2%；棉花产量31吨，下降17.5%；油料产量54吨，增长25.7倍；蔬菜达1589吨，下降33.8%。

表2：农作物主要产品产量表

	指标
	播种面积（亩）
	同比（%）
	总产量（吨）
	同比（%）

	总播面积
	89838
	6.53
	
	

	一、粮食
	22369
	-34.67
	6914
	-22.25

	    小麦
	8627
	-37.29
	3020
	-46.81

	    其他谷物
	12558
	-34.87
	3516
	-8.81

	    豆类
	1183
	-1.48
	379
	5.17

	二、薯类
	935
	5.4倍
	1403
	2.2倍

	三、油料
	1070
	81.3倍
	54
	25.8倍

	四、棉花
	251
	64.93
	31
	-17.53

	五、蔬菜
	593
	-8.35
	1589
	-33.81

	六、哈密瓜
	40118
	26.39
	88260
	11.23

	七、苜蓿和饲玉米
	24502
	40.86
	
	


年末牲畜存栏头数为18.92万头(只)，增长2.5%；牲畜出栏27.65万头(只)，下降12.2%；肉类总产量10799吨，增长4.5%，其中：羊肉产量4074吨，增长4.1%；牛肉产量1506吨，增长45.5%；猪肉产量4527吨，下降16.7%；羊绒产量16.62吨，增长11.5%；绵羊毛产量261.01吨，增长1.6%；山羊毛产量18.45吨，增长9.2%；奶类产量1813吨，增长4.9%；禽蛋产量386.5吨，增长0.5%。

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4.4万千瓦，同比增长29.4。拥有大中型拖拉机471台；小型拖拉机642台。年末农机作业面积中机耕面积88320亩，机播面积76710亩，机收面积58200亩。
三、工业和建筑业

2017年末县域工业企业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308268万元，其中，地方工业204524万元，兵团工业103744万元。地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187694万元，增长17.1%。新增规上企业2家，煤炭、煤化工、电力、石油等支柱产业齐头并进，煤炭产量880.1万吨，生产甲醇100.6万吨、原油27.5万吨、发电量达16.3亿度(见表3)。

表3：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表
	指标
	单位
	2017年
	2016年
	同比增长%

	原油
	万吨
	27.5
	22.8
	20.6

	煤制天然气
	万立方米
	61208
	67870
	-9.8

	铁矿石成品矿
	万吨
	22.6
	30.56
	-26.0

	块矿
	万吨
	3.8
	14.36
	-73.5

	铁精粉
	万吨
	18.8
	16.2
	16.0

	原煤
	万吨
	880.1
	849.8
	3.6

	精甲醇
	万吨
	100.6
	101
	-0.4

	甲醛
	万吨
	0.02
	12.3
	-99.8

	供电量
	万度
	39371.6
	31583.6
	24.7

	发电量
	万度
	163402.2
	102022.9
	60.2

	    火力发电
	万度
	78086.0
	72428.6
	7.8

	    风力发电
	万度
	82398.5
	29145.1
	1.8倍

	    水力发电
	万度
	431.9
	449.2
	-3.8

	    光电发电
	万度
	2485.8
	1461.4
	70.1

	自来水
	万吨
	136.3
	149.6
	-8.9

	热力生产
	万千焦
	22.3
	28.2
	-20.9

	饲料
	吨
	2859
	2347
	21.8


全县1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家亏损）年平均从业人员2729人，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35462.6万元，比上年增长56.1%；实现利润总额69991.4万元，应收账款163669.1万元，比上年增长15.5%。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销率为103%，上升11.8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产品销售率103%。

具有建筑业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2家，资质等级均为三级，计算劳动生产率的平均从业人员295人，比上年下降24.9%；完成建筑业总产值31748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倍；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960974万元，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1331万元，利润总额1323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

全县完成地方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下降31.79%。按产业分，第一产业下降14.02%；第二产业下降43.63%；第三产业增长108倍。三次产业的投资比例分别为3.4﹕65.9﹕30.7。按行业分，农林牧渔业占投资总额的3.42%；采矿业占投资总额的17.78%；制造业占投资总额的30.08%；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占投资总额的17.47%；批发零售业占投资总额的0.42%；交通运输业占投资总额的7.02%；住宿和餐饮业占投资总额的2.24%；房地产业占投资总额的3.0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投资总额的1.72%；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占投资总额的8.66%；教育业占投资总额的0.75%；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占投资总额的4.6%；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投资总额的0.63%；其他服务业占投资总额的1.5%（见表4）。
表4：分行业投资额
	行      业
	同比增减(%)

	合      计 
	-31.79

	农林牧渔业 
	-14.02

	采矿业 
	-36.09

	制造业 
	-52.7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4

	批发零售业
	-14.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倍

	住宿和餐饮业
	-3.5

	    房地产业 
	-34.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6.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0

	    教育 
	-29.2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3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2.5

	    其他 
	


    五、国内贸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517.4万元，比上年增长9.1%。按经营地划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4640.3万元，增长9.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877.1万元，增长8.8%。按行业划分，批发业零售额5713.4万元，增长4.1%，零售业零售额10798.0万元，增长8.2%；住宿零售额528.2万元，增长22.0%，餐饮业零售额8477.8万元，增长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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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招商引资和对口援疆
全年招商引资项目106个，实际到位资金65亿元，同比下降0.004%。按资金来源划分:区外资金到位43.58亿元，区内资金21.42亿元。按区域分类：落实执行区外项目62个，落实执行区内项目44个。

援疆工作持续发力，兵地工作成果丰硕。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扎实开展，签订市县、县乡、行业部门对口帮扶、合作共建框架协议。实施援疆民生项目13项，落实预案资金8313万元。柔性引进95名医疗、教育专业技术人才开展支医支教工作。牢固树立“兵地一盘棋”的思想，支持淖毛湖农场加快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强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大力推进兵地融合发展。

七、交通、邮电和旅游
年末公路通车里程1136.7公里，其中，二级公路93.2公里，三级公路194.5公里，四级公路517.3公里，等外公路331.8公里；国道93.2公里，省道15.6公里，县道110.3公里，乡道264.6公里，村道488.3公里，专用道路164.7公里。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1254.8万元，下降14.6%，其中，电信业务总量940万元，增长4.5%；邮政业务总量314.8万元，下降44.8%。年末固定电话用户8644户，增长5.4%；移动电话用户29308户，下降7.4%；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13652户，增长84.8%。
旅游A级景区3家，其中胡杨林为4A级景区，伊水园、太阳历为3A级旅游景区。全年接待旅游总人数114.4万人次，增长10.0%，其中，接待区内旅游人数99.9万人次，区外旅游人数14.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22亿元，增长10.0%，其中，客房收入2156.9万元；餐饮收入3615.6万元；其他收入16438.5万元。

财政和金融

全口径财政收入78275万元，比上年增长50.8%。地方财政收入42661万元，增长17.6%，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41284万元，增长40.9%；基金预算收入1377万元，下降80.3%。

地方财政支出125909万元，增长14.1%。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支出121951万元，增长18.4%；基金预算支出3958万元，下降45.8%（见表5）。

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54405万元，比年初增加18351万元，住户存款余额70297万元，增加13084万元，其中活期存款44382万元，增加7742万元，定期及其他存款25915万元，增加5341万元；非金融企业存款29453万元，减少5590万元；政府存款54646万元，增加10847万元，其中财政性存款2887万元，增加2846万元，机关团体存款51759万元，增加8001万元；金融机构贷款余额70271万元，比年初增加636万元，住户贷款25817万元，减少2537万元，其中短期贷款4865万元，减少630万元，中长期贷款20951万元，减少1907万元；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44454万元，增加3174万元，其中短期贷款6585万元，减少652万元，中长期贷款28568万元，减少3524万元。
表5：财政收支表

	指标（万元）
	2017年
	2016年
	比上年增减（%）

	全口径财政收入
	78275
	51921
	50.8

	地方财政收入
	42661
	36286
	17.6

	  1、一般预算收入
	41284
	29301
	40.9

	  （1）税收收入
	37093
	20881
	77.6

	      增值税
	20402
	7532
	1.7倍

	      营业税
	73
	2163
	-96.6

	      企业所得税（含退税）
	5431
	1369
	3.0倍

	   （2）非税收入
	4191
	8420
	-50.2

	  2、基金收入
	1377
	6985
	-80.3

	地方财政支出
	125909
	110330
	14.1

	  1、一般预算支出
	121951
	103027
	18.4

	       一般公共服务
	12980
	12794
	1.5

	       教  育
	12098
	9961
	21.5

	       科学技术
	2552
	2554
	-0.1

	       文化体育与传媒
	2342
	2075
	12.9

	       社会保障和就业
	13218
	17128
	-22.8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6292
	5216
	20.6

	       节能环保
	1935
	1970
	-1.8

	       城乡社区
	15675
	8830
	77.5

	       农林水
	24518
	22142
	10.7

	       交通运输
	3206
	2160
	48.4

	  2、基金支出
	3958
	7303
	-45.8


九、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县共有学校7所，其中：完全中学2所（民汉各1所），九年一贯制学校3所，小学2所，教学点2所。有中小学专任教师471人，其中：小学有专任教师234人，中学有专任教师237人。全县中小学在校生总数2953人，比上年增长1.97%，其中：小学在校生1690人，增长3.3%；普通中学在校生1263人，增长0.2%。幼儿园13所，有61个班级，在园人数1240人，教职工124人，专任教师110人。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100.0%，其中：女童入学率100.0%，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升学率100.0%，初中阶段适龄少年净入学率100.0%；初中毕业升入高中阶段升学率106.5%。

2017年继续实施教育惠民政策，落实十五年免费教育政策，2017年春季拨付补助资金16.07万元，享受补助学生390人次；落实好2017年春秋季农村学前双语教育补助经费，享受幼儿总数1400人，拨付资金357万元；继续全面实施“免费阳光午餐”政策，2017年春季我县阳光午餐全免费政策惠及学生1511人，减免午餐费74.1万元；全力提高教师待遇，着力落实好农牧区教师伙食和交通补助机制，伙食费补助12元/天，交通费补助按到县城的距离产生实际费用计算，现已拨付资金58.6万元。

2017年我县完成市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项目《舍饲奶驴高效健康养殖产业技术集成与推广》项目申报；完成2017年自治区科技成果转化示范专项（科技精准脱贫攻坚计划-科技特派员扶贫行动）土葫芦乡《有机蔬菜生产技术推广》项目；完成伊吾县开展自治区科技创新服务网企业、合作社备案21家；完成2017年知识产权专利申报52项，开展伊吾县可持续发展试验区可行性研究、伊吾县自治区农业科技园可行性研究。

十、文化和卫生
年末共有艺术表演团体1个；公共图书馆1个，总藏书量45840册；群众文化事业机构数8个，其中文化馆1个，文化站7个；全民健身活动中心1个，影剧院1个，博物馆1个，文物藏品114件。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99%，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9%。有线数字电视用户7030户，有线电视189套。文体活动更加丰富，成功举办春节联欢晚会、木卡姆培训活动、迎新春晚会、民族团结一家亲文艺汇演、三八妇女节、杏花·蝴蝶节、庆六一晚会等；积极开展基层群众文化，“乡村百日文体竞赛活动”、“百日文化广场”、“一乡一品牌”、“一村一月一活动”等。组织和协办各级各类群众活动达82场次，参与群众达1.83万人次，主要有“农行杯”冬季长跑比赛、篮球赛、迎新春冰上趣味活动等。
全县共有卫生机构35家，其中县级医院1家、乡镇卫生院6家，妇幼保健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各1家，其他卫生机构（村卫生室）25家。卫生人员241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222人，执业医师43人，注册护士82人，病床床位224张。
十一、人民生活
城镇居民成套住房2685套，总面积达20.3万平方米，其中建成廉租住房1004套，建筑面积约为6.1万平方米。年末城镇居民人均成套住房使用面积44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34.9平方米，县城公共绿地面积169.4公顷。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4415元，同比增长7.8%；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7097元，同比增长8.1%。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统计，全县单位从业人员年末人数2473人。其中：公务员610人，专业技术人员1342人，工勤人员521人。全县具有高级职称人员141名，中级职称300名，初级职称806人。全县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9780人，医疗保险参保职工7581人，失业保险参保职工4504人，生育保险参保职工4982人，城镇居民医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为100%。

全年共组织各类技能、创业、就业再就业等培训班34期，培训987人。全年实现就业和再就业人数813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5%以内。100名应届高校毕业生100%实现就业，为80余人次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和创业咨询，为130人提供免费档案托管。

据民政部门统计，全县有社会福利院3个，拥有床位280张，集中供养人数28人。领取政府最低生活保障人数1897人，其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615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1282人，城乡低保月人均补助标准分别为城市526/月，农村5112/年。救助低保家庭贫困大学生，其中救助疆内大学生170人，将外大学生89人，哈密市商业银行救助大学生10人。五保人员集中供养金及时足额发放。

十二、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2017年伊吾县辖域内填报矿山企业26个，其中：由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采矿许可证的矿山14个，占县域矿山总数的56.6％；由市局颁发采矿许可证的矿山1个，占县域矿山总数的1%；由我县颁发采矿许可证的矿山11个，占市域矿山总数的42.4％。开发矿种9种，其中煤炭2个、铁矿4个、金矿5个、建筑用砂9个、膨润土1个、砖瓦用粘土1个、建筑用玄武岩1个、饰面用大理岩1个、芒硝矿1个、饰面用花岗岩1个。

2017年伊吾县辖域内矿山企业年产矿石量122.15万吨，从业人员582人，实现工业总产值19042.26万元；生产矿山7个，停产矿山19个，其中，国有企业1个，有限责任公司19个，私营企业6个。

2017年末林地面积281.96万亩，其中国家重点公益林81.82万亩，三北防护林0.63万亩，累计营造林10.46万亩（退耕还林3.29万亩），森林覆盖率6.8%。年末实有耕地面积9.2万亩，草场面积837.5万亩（见表7），人工草场面积3.2万亩。

表7：草场情况表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2017年

	　草场总面积
	万亩
	837.5

	　实际有效草场
	万亩
	794

	　人工草场面积
	万亩
	3.2

	　草场退化面积
	万亩
	447

	  按季节分  
	万亩
	

	     1、夏季草场
	万亩
	61.15

	     2、春秋草场
	万亩
	271.23

	     3、冬季草场
	万亩
	427.2

	     4、全年放牧草场
	万亩
	34.42

	 　　另有割草草场
	万亩
	

	退牧还草面积
	万亩
	3.6

	草原生态保护面积
	万亩
	747.67


全县水资源总量为2.8617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1.5662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1.2955亿立方米；地表水可利用量为1.2536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可利用量为0.8993亿立方米，合计水资源可利用量总量为2.2亿立方米。小型水库6座，机电井330眼，渠道总长503公里，防渗渠道长度400公里，总灌溉面积16.39万亩，总用水量8200万立方米，其中生活用水270万立方米，工业用水1786万立方米，农业用水6144万立方米。

据环境保护部门监测，伊吾河上、中、下游监测断面水环境质量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三类水域功能地表水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限值；伊吾镇空气质量为优良，截止12月8日镇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22天，占监测天数的98.0%；其中空气质量达到Ⅰ级天数为112天，占监测天数的33.0%；II级天数为220天，占监测天数的64.9%；III级以下天数为6天,占监测天数的2.0%；城市（镇）区域环境昼间平均等效声级53.2dB(A),道路交通噪音昼间平均等效声级56.1，城市（镇）区域声环境为优。

2017年我县全县生态创建工作成功申报，批复地区级生态村3个、地区级绿色家庭5户、绿色学校2所、绿色社区2个。

据安全监察部门统计，全县职责范围内共发生各类事故0起，无人员死亡，列入考核的安全生产指标均在哈密市政府下达的控制考核指标范围内。

注：

1、本公报为初步统计数。

2、地区生产总值和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3、招商引资、交通邮电、旅游、财政金融、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人口和人民生活、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资源及环境和安全等数据均有相关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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